
昆明市呈贡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区城投集团外部董事聘用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区城投集团外部董事聘用经费
立项依据

   《关于选聘连高鹏、方自维担任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的通知》（呈国资〔2017〕25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MB1149093R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古银路45号
联系电话：67479925
法人代表：王燕兴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代表区人民政府履行政府出资人职责，对区属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处置等工作实施监管，确保国有资产运行安全、完整，提高使用效能。负责拟定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依法对全区国有资产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按照国家颁布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制定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区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区属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制定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指导推进区属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中央、省、市、区的战略部署，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指导区属国有企业做好重大项目建设工作。负责通过法定程序对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进行建议任免或任免、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负责组织区属国有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外部董事按规定出席公司董事会，参与任职公司的决策，为区国资局及公司提供专业意见建议咨询，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和国资监管风险。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关于选聘连高鹏、方自维担任昆明市呈贡区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的通知》，支付选聘的区城投集团外部董事履职补贴。
资金安排情况

财政年初预算批复资金7.2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支付选聘的区城投集团外部董事履职补贴。
项目实施成效

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和国资监管风险。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2年-2024年)
	外部董事按规定出席公司董事会，参与任职公司的决策，为区国资局及公司提供专业意见建议咨询，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和国资监管风险。

	
	预算年度(2022年)目标
	外部董事按规定出席公司董事会，参与任职公司的决策，为区国资局及公司提供专业意见建议咨询，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和国资监管风险。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履职补贴发放人员数量
	=
	2
	人
	定量指标
	履职补贴发放人员数量少于2人
	履职补贴发放人员数量
	实际工作需要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外部董事出席董事会议
	≥
	75
	%
	定性指标
	出席董事会不少于会议总次数的四分之三
	反映出席董事会会议总次数
	实际工作需要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支付时间
	≤
	2022年12月31日
	年-月-日
	定性指标
	未按时完成支付
	反映支付时间
	实际工作需要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参与任职公司的决策，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
	有效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
	定性指标
	没有防范公司经营风险
	反映参与任职公司的决策，促进公司合法规范运行，防范公司经营风险的能力。
	实际工作需要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外部董事履职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外部董事履职满意度小于90%
	反映外部董事履职满意度
	实际需求


